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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和行动管制令对马来西亚项目融资协

议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构成

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并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可定性

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随着 COVID-19 疫情的不断升级以及近期在马来

西亚 COVID-19 病例的激增，马来西亚总理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宣布了行动管制

令（“管制令”），以遏制疫情的发展。该管制令为期两周，从 2020 年 3 月 18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有效期”）在全国范围内生效。 

 

COVID-19 疫情和该管制令很可能对无论是通过银行和金融机构直接贷款或通过债

务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债权人/贷款方”）所获得或产生的项目融资带来严重的

干扰。本快讯旨在解决 COVID-19 和该管制令对马来西亚项目（特别是对于仍处

于建设阶段的项目）融资协议的影响，以及债权人/贷款方可以采取的步骤。 

 

COVID -19 和管制令对于马来西亚项目融资协议的影响 

 

广而言之，不可抗力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合同约定概念，因此，除非在有关协议中包

含了不可抗力条款，否则，双方将不会自动从不可抗力概念下涵盖的任何保护或补

救措施中受益。此外，不可抗力的概念在项目融资乃至一般融资协议中并不常见。

因此，即使项目公司能够根据其项目协议因 COVID -19 和/或该管制令而获得不可

抗力救济，也通常无法在项目融资协议下获得这种救济。 
 

项目融资协议通常包含具体有关项目的承诺，以确保作为项目公司的借款实体，尽

其所能地对项目进行建造、完成、运营和正常维护，以便确保项目能产生/获取及

时而足够的回报或收益来偿还债权人/贷款方。融资协议里也会列出一些和项目有

关的违约事件，债权人/贷款方将有权在违约事件发生后退出该融资项目，以便及

时保护自己的利益并追偿债务。此类承诺和违约事件包括： 
 

（i）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成建设，或在一定时限内取得进展；           

（ii）如果该建筑被严重延迟或废弃或该建筑长时间暂停，则构成违约事件；以及          

（iii）如果发生对项目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则构成违约事件。       

 

根据该管制令，在有效期内仅允许诸如能源、运输、银行、金融和医疗保健等“基

本保障服务”(essential services) 继续营业。建筑工程不被认为是“基本保障服

务”，除非这些工作如果不继续进行则有可能对工人、公众或环境造成危险。因

此，一般的建设工程在有效期结束前不允许开始施工或继续工程。 
  

还值得强调的是，即使是与“基本保障服务”领域有关的建筑工程，该管制令的一

般原则也是，在有效期内应停止此类建筑工程。因此，除非获得豁免，否则项目公

司必须停止所有建筑工程。这可能对其根据项目融资协议须履行的义务产生不利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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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虑的步骤 

 

债权人/贷款方和项目公司（即借款实体）可以考虑采取以下行动： 

 

(i) 借款实体可以与债权人/贷款方就 COVID -19 和/或管制令对项目和融资交

易的影响进行沟通；           

        

(ii) 认真审阅相关项目融资协议，以识别在有效期内因相关项目的建设延误或

中止而可能导致的任何潜在违约或潜在违约事件的发生；   

               

(iii) 考虑是否可以根据项目融资协议里所允许或同意的任何例外、宽限期或补

救措施以处理潜在的违约；               

 

(iv) 考虑项目融资协议中是否有不可抗力条款。如果有，请考虑不可抗力条款

下相关救济的适用。更重要的是，根据是否存在不可抗力条款来考虑项目

公司的财务后果；               

 

(v) 如果项目融资协议存在不可抗力条款而项目公司有权援引不可抗力条款，

则项目公司的财务影响可能会被减轻且对项目融资的影响也可控；                 

 

(vi) 在确定违约事件发生后，借款实体可以考虑向债权人/贷款方寻求豁免。

另一方面，债权人/贷款方可以在同意授予此类豁免或执行加速清款之

前，在众多考虑中分析 COVID-19 和/或管制令对项目的影响、违约事件

的严重性以及加速清款对借款实体的财务压力（如果它可能触发借款实体

其他融资交易中的交叉违约或交叉加速清款，则变得尤其重要）。如果给

予豁免，债权人/贷款方可以施加更严格的控制或其他条件来保护其贷款

投资；以及           

 

(vii) 假设各方之间达成友好的解决方案，则需要从整体上来重新审阅该项目的

其他条款、项目融资安排以及整个项目安排。因为项目和融资交易的动态

和性质都可能已经因 COVID -19 和管制令的原因发生了变化。            
 

结论 

 

没有一套万全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案子必须根据其情况来分析。债权人/贷款方

将需要考虑 COVID -19 和/或管制令对特定项目的影响、各方面情况并确定最佳行

动方案。某些项目融资极可能会被进行债务重组。 

  

我们将在下一期快讯中针对可能的补救方案进行探讨，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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